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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字[2018]9 号 

 

 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“导师制” 

实施办法 

一、总则 

指导思想：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5 月

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“以本为

本”，推进“四个回归”，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、全面

提高人才培养能力。以上述思想为指导，进一步促进计算机

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的学风建设，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，

增进教师与本科生之间的联系与了解，更好地为本科生释疑

解惑和传道授业，传承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优良教风、

学风和优良传统，为学校和学院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

力的专业支撑。 

适用对象：我院 2018 级及以后各年级各专业的全部本

科生。 

二、“导师制”定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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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制，就是每年从一年级新生入学开始，为每一名学

生指定所在专业系的一名教师作为学习导师和人生导师，负

责为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答疑、学习方法的指导、大学生

活和人生规划等方面的疑惑，帮助学生提高专业学习能力和

水平，指导学生如何做事如何做人，从而更好地达到立德树

人的目标和要求。 

三、导师、学生之间“双选”程序 

1. 每年 6 月，由学院各系教师申请成为本科生导师。 

2. 每年 9 月，各专业一年级本科生入学第三周开始，

按照学生高考分数、生源地、导师意愿和学生意愿等情况，

为每名本科生导师的教师分配一定数量的学生进行指导； 

3. 实施过程中实行学生和导师之间的流动制。每年 9 月

份，根据学生上一学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、导师的指导情况，

由导师提出申请，重新选择学生，该申请由全系教师共同讨

论，经协商同意后再进行调整，每位导师更改的学生数不能

超过所指导学生数的 50%。 

四、导师职责 

1. 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大学生活习惯； 

2. 指导学生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，为学生指出正确的

学习方法； 

3. 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，正确解答学生在做人做事、个

人发展、职业规划等方面的疑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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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成为学生的就业导师，解答学生在就业目标和就业方

向等方面的疑惑； 

5. 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。 

五、考核与管理 

1. 每学期开学初，学院对上一学期担任本科生导师的教

师进行考核，考核的主要依据包括所指导学生的学习成绩情

况、遵守校规校纪情况、心理健康情况、各方面进步情况等。 

2. 对本科生导师的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

个等次，其中考核优秀的比例不超过本科生导师总人数的

10%，并给予颁发证书和一定的物质奖励。 

3.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本科生导师，将取消其本科生导师

资格，一年内不得申请成为本科生导师。 

 

 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18 年 11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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